
 
 

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

二零零九年一月十日特別會議 

《家庭暴力條例》的修訂建議 

 

 本分會為現存最大的社署社工工會，就今次政府提出對家暴條例的修訂，我們有以下意

見: 
 
1. 我們同意應為同性同居者提供法定權利，讓他們可以在面對傷害和騷擾時，可以申請禁

制令保護自己。事實上，身為社工，我們著意的是任何人，不論性傾向，都應該擁有不

被虐待／傷害／騷擾的權利。 

 

2. 現時，各部門對家暴的定義各有不同，在社署而言，負責處理家暴個案的保護家庭及兒

童服務課只會處理虐兒及虐偶個案，如遇上同性同居者之間的暴力衝突，該課未必會處

理，然後便會將個案交各區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跟進，而後者的資源比前者更短缺，難以

深入照顧該些個案。在社工資源不足，問題又複雜的情況下，家暴條例的禁制令將會為

同性同居者及社工提供十分重要的工具去阻止最壞的情況發生。 

 

3. 社工的工作的專業著重以技巧協助案主處理問題，當社會問題確實已經存在時，社工便

會以客觀及實事求是（pragmatic ）的處事態度，避免以自己的個人價值觀和信仰介入專

業工作。故此，雖然我們不認為將同性同居關係納入家暴條例，就等同將該些關係確認

為「家庭」，但我們亦無強烈的看法。我們只希望社會各界能實事求是地以求同存異之

心，促成法例的修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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